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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5(1)(a)節 
申請環評研究概要之工程項目簡介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以下簡稱《環評條例》）第 9(2) 條的規定，青山發電廠
是一項已獲豁免的指定工程項目。然而，由於需要在該發電廠加裝排放物控制設施，
並拆卸現有的部分設施，使得原來屬於已獲豁免的指定工程項目發生了實質改變（按
照《環評條例》附表 1 的定義）。因此，按照該條例第 9(4) 條的規定，此「排放物控
制工程」之施工和運作，將需要申領環境許可證。 

鑑於上述情況，按照《環評條例》第 5(1)(a)條編制了本工程項目簡介，以申請環評研
究概要，以便進行青山發電廠 B 廠機組排放物控制工程（以下簡稱青山 B 廠機組）的
環境影響評估。 

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青山發電廠 B 廠機組排放物控制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項目」）。 

1.2 工程項目倡議人名稱 

青山發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青電」）–一家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電」）
及埃克森美孚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埃克森美孚」）的合營機構。 

1.3 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發電項目經理 林錦波先生。 
電話：2678 4017 

1.4 工程項目的目的及性質 

青電的目標，是負責任地管理發電廠營運對環境的影響。在過去二十年間，青電已作
出重大的努力減少排放物，包括大幅減少二氧化硫、氧化氮和粒狀物的排放。 
 
青電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所倡導的改善本地區空氣質素的目標。為支持改善本地
區之空氣質素，青電已評估了多種方案。這些評估顯示，對青山 B 廠機組的排放物設
施加以改造是改善排放水平的最佳方法。青電和中電已在其 2005 年度財務計劃中，建
議在青山 B 廠機組進行排放物控制設施改造工程。2005 年 6 月底，根據行政會議的建
議，行政長官指示接納該項建議。 
 
圖 1.4a 和 1.4b 分別展示了青山發電廠的位置及其現有布局的照片。 
 
青山 B 廠機組現有四台以粉煤為主要燃料的發電機組。這些機組在 1986 至 1990 年間
陸續投產，每台的定額總發電量為 677 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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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水質 

發電廠毗鄰易受水質影響的地點已於第 2 節提及。預料本工程項目無需進行重大的工
地平整工程，並鼓勵採用預製的金屬結構。若能實施良好的施工方法，預計本工程項
目的陸上建築工程不會影響水質。 
 
建造額外的碇泊設施需要在海床疏浚和安放碎石地基。這類工程可能會增加四周海水
的混濁程度。然而，因為這些工程的規模都很小，預計水質只會受到極輕微的影響，
而且只屬過渡性質。 
 
預計建造碇泊設施所需清除的海底沉積物均未受污染。若能實施適當的緩解措施，包
括設置擋泥圍幕以防止沉積物漂散，以及妥善地處置被疏浚的物料，預計疏浚工程和
碇泊設施建造工程均不會對水質造成不良影響。 
 

3.1.4 廢物管理 

本工程項目的建造及拆卸活動會產生下列各類廢物： 

• 主要由於拆卸現有設施而產生的建築及拆卸（拆建）物料，包括混凝土和鋼材； 

• 由維修建築車輛和設備而產生的化學廢物，例如電池和潤滑油；及 

• 由現場工作人員和建築材料包裝所產生的一般垃圾，包括食物廢物。 
 
預計建築工程所產生的拆建物料將予妥當分類，而廢棄金屬亦將予回收作循環再造。
需要棄置於堆填區的拆建廢物數量將會很少，因此，有關的潛在影響亦會非常輕微。 
 
預計本工程項目的建築工程不會產生大量化學廢物，因此這方面的影響只會非常輕
微，甚至沒有影響。若能採用妥善的工地管理和垃圾收集措施，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
工階段所產生的一般垃圾，只會造成極輕微的影響，甚至沒有影響。 
 
雖然現有的日用燃油庫、燃油泵房及相關的喉管或需拆卸及/或重置，但這些設施的混
凝土地基預料將會留在原位，而該區將繼續由青電使用。另外，據了解這些設施在運
作期內並無發生滲漏事故。因此預料拆卸這些設施不會引起土地污染的問題。 

3.2 運作階段 

本工程項目的主要目的是減少排放主要污染物（主要是氧化氮和二氧化硫），亦即改
善青山 B 廠機組在排放物方面的表現。然而，本工程項目在運作時，可能會影響水質
和廢物管理。此外，當煙囪煙羽的抬升高度降低後，可能在特定的天氣情況下，影響
一些地區的空氣質素。氧化氮的排放量減少，亦可能引致一些地區的臭氧水平上升。
下文更深入地探討這些運作階段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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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空氣質素 

煙羽抬升高度較低的影響 

煙氣脫硫過程將會降低煙氣的溫度和排放速度，最終使得煙羽的抬升高度比較低。因
此，煙羽會在較接近源頭的地方著陸，其擴散程度亦可能較低。然而，根據初步的模
擬評估，估計因煙羽抬升高度較低而造成的污染物濃度的增加幅度將會偏低。 
 
對臭氧濃度的影響 

氧化氮是臭氧的重要前身。因此，氧化氮排放量減少，通常都視為有利於改善地區性
的臭氧污染。氧化氮–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 臭氧 (NOx – VOC – O3)的光化學反應過程複
雜。然而，根據初步的模擬評估，預計這種效應不會使臭氧濃度超過空氣質素指標中
關於臭氧的規定。在臭氧濃度通常比較高的偏遠地區，本工程項目的選擇性催化還原
系統將會減少氧化氮的排放，從而降低臭氧水平。 
 
氨溢 

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的運作可能會造成「氨溢」現象，即有微量未作化學反應的氨混
進煙氣中。 
 
燃煤發電廠的典型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的氨溢量，會保持在約幾個 ppm 的範圍內。這
種濃度可能形成的氨排放量，若與全港所估計的每年超過一萬二千噸的氨總排放量相
比，只屬微不足道。預計本工程項目的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的氨溢現象，不會對空氣
質素造成損害。由於一般認為氨氣的嗅覺濃度下限為 46.8ppm，因此預料不會有氨氣
引起的氣味影響。 
 

3.2.2 水質 

在正常情況下，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不會產生污水。因此，預計這個過程不會造成水
質影響。 
 
在煙氣脫硫過程中，煙氣通過載有以石灰石粉和清水所調成的石灰漿的吸收器，煙氣
中的二氧化硫與石灰石（碳酸鈣）產生化學反應而生成亞硫酸鈣。然後把石灰漿加以
曝氧，令亞硫酸鈣氧化成石膏（硫酸鈣）。此過程產生的石膏漿會加以處理，形成脫
水石膏和少量污水。 
 
煙氣脫硫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水經過處理後，可能會有少量化學需氧量，而溶解氧濃度
亦可能會下降。煙氣中的微量剩餘煤灰可能會混入石灰漿中，並保留在經過處理的污
水中。 
 
經過處理的污水將加注入冷卻水流中，經由青山 B 廠機組的冷卻水出口排放，因此略
為增加出口的總流量。預計經過處理的污水不會令排出的冷卻水水溫或其剩餘氯氣的
含量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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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廢物管理 

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 

預計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不會產生固體或液體產物。 
 
廢催化劑是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中唯一需要特別注意的廢物。市場上可供使用的選擇
性催化還原劑有多種。讓催化劑發揮作用的表面，通常都以金屬、陶瓷或纖維加固。
最常見的催化劑結構有蜂巢形、板塊形和波紋形。據供應商所述，在催化劑管理的三
年生命週期中，估計每台選擇性催化還原反應器平均催化劑更換量介乎於每年 35 至 100
立方米之間。實際每年的更換量會因應實際使用的催化劑、化學反應條件及操作方案
而較上述範圍有所增減。 
 
根據現時的技術發展情況，以及法例對管理廢催化劑的規定，有三個方案可供選擇：
在香港境內處置、在發電廠內把廢催化劑復原，以及在發電廠外再循環／再生產。由
於催化劑的復原和再循環技術仍在發展中，因此在香港境內處置廢催化劑將是基本方
案。這些方案的各項細節，下文將予以詳述。 
 
在香港處置 
 
可以把廢催化劑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加以處置，或把已穩定的廢催化劑妥善棄置於
新界東南堆填區。一般而言，處理和處置由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所產生的固體廢物，
將只會對香港現有和未來的廢物管理設施帶來非常輕微的潛在環境影響。 
 
在廠內復原催化劑 
 
部分催化劑供應商現正就如何把選擇性催化還原反應器內經過長期使用的催化劑在廠
內進行復原以恢復其活躍程度的工序，進行實驗和測試。這個方案的技術可行性，包
括其可能衍生的環境影響(假如有的話)，在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的詳細設計階段時才能
評估。 
 
在廠外再循環／再生產 
 
廢催化劑亦可以送回供應商再循環。在這種情形下，等待送回供應商的廢催化劑將會
暫存於青山 B 廠內。根據《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廢催化劑屬於化
學廢物（請參閱該規例的附表 1〈物質及化學品〉），因此將遵守環保署所出版的《包

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內所列明的標籤和存放方法。 
 
廢催化劑在香港境內的運送工作將由持牌的化學廢物收集商負責。由於預計這些催化
劑供應商位於香港境外地區，因此廢催化劑將會由香港出口至境外的供應商(作為回
收)。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和《控制危險廢物越境移運和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的規定，
以上做法可能需要出口許可證。按典型的選擇性催化還原器催化劑的化學成份，廢催
化劑將分類為《廢物處置條例》附表 6（需要許可證才能進口至香港或從香港出口的廢
物）所列明的 GC052 類（廢催化劑：含貴金屬催化劑）或 GC053 類（廢催化劑：過渡
金屬催化劑）。由於催化劑的出口是為了再加工／再循環，而且上面的金屬氧化物不
易破碎，對處理催化劑的工作人員只構成低風險，因此出口廢催化劑，應該是無需向
環保署申請出口許可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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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煙氣脫硫過程 

這個系統會產生兩種主要副產品或廢物，它們是石膏和煙氣脫硫過程的廢水處理所產
生的淤泥。石膏是一種無害和無毒的物質，呈白色結晶細粉狀，主要成分為硫酸鈣。
石膏的生產量由多個因素決定，其中包括青山 B 廠機組所用燃料的含硫量和機組的運
作方式。 
 
石膏漿是在煙氣脫硫裝置的洗刷器內產生的，需要脫水並製成餅狀，以便容易處理和
運送。現時考慮供青山 B 廠機組使用的石灰石煙氣脫硫系統，將會產生商用級石膏這
種副產品。青電預料每年約可生產二十四萬噸商用級石膏。如第 1.6 節所述，石膏的產
量將在工程設計階段才有定案。基於操作上的理由（例如在機器啟動和關閉時）會產
生少量次規格的石膏（每年約一萬七千噸或總產量的 6.6%）。青電打算與主要的石膏
板／水泥生產商簽訂合約，再利用這些優質和次規格的石膏。雖然如此，仍需在青電
的設施範圍內設置緩衝暫存設施作為運作應變之用。 
 
在《廢物處置條例》附表 6 內包括了石膏。由於這些石膏沒有污染，而且出口的目的
是再利用，因此，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的規定，無需領取出口許可證。 

 
在煙氣脫硫過程中會涉及廢水去氯化物工序。去氯化物工序的目的是降低吸收器內總
溶解固體和細微懸浮固體的濃度。該工序只涉及可溶性的氯化物而不會產生氯氣。去
氯化物工序廢水將會在處理系統中加以處理，藉此清除其中的懸浮固體和微量雜質，
減少剩餘化學需氧量並調節酸鹼度，然後與青山 B 廠機組的冷卻水一同排進龍鼓水道
中。廢水處理系統每日大約會產生六十噸乾化淤泥。淤泥的典型成分展示於表 3.2a。 

表 3.2a 廢水處理系統所生產淤泥的典型化學成分 

成分 含量 
硫酸鈣 40% 
亞硫酸鈣 1% 
碳酸鈣 4% 
惰性物質 20% 
飛灰 5% 
其他 30% 
 
經穩固處理的淤泥（例如以水泥或其他媒介加以穩定）將符合堆填區接收廢物的標準，
可以棄置於策略性堆填區。鑑於淤泥的化學成份，若棄置於指定堆填區內，不會造成
不良的環境影響。從技術角度而言，並經地政總署同意，淤泥的化學成份使其可被棄
置於青電的煤灰湖內。然而，這些淤泥必須棄置於煤灰湖的指定範圍內，以免影響湖
內粉煤灰的再用潛力。 
 

3.2.4 危險品的存放和處理 

預料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和煙氣脫硫過程都不會大量使用危險物品。本工程項目現階
段的設計中，由尿素轉化成的氨氣只是用於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的中間反應劑，不需
大量處理和儲存，故此應不會引起和《危險品條例》有關的問題。危險物品的儲存和
處理，都必須符合《危險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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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海上交通 

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每年可能使用約四萬噸尿素。而煙氣脫硫系統則每年可能消耗十
五萬噸石灰石，並產生約二十五萬七千噸石膏。如第 1.6 節所述，本工程項目的反應劑
用量和副產品產量，將在工程設計階段才有定案。這些物料可能經海路運送，因而造
成額外的船隻行駛。現時預見到的潛在海運影響，只有每星期數艘額外的船隻行駛。
這方面的影響會參考運送每種物料所使用的船隻的實際大小進行評估。 
 
若採用海運來運輸排放物控制過程所涉及的反應劑和副產品，選擇性催化還原設施和
煙氣脫硫裝置在運作期間，便不會顯著增加附近道路網絡的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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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緩解措施說明 

4.1 施工階段 

4.1.1 空氣質素 

建議把《空氣污染管制（建造工程塵埃）規例》所規定的下列緩解措施列入建築工程
的合約規定中，並予以實施，務求減少塵埃滋擾： 
 
一般建築工作的緩解措施 

• 若工地邊界旁是道路、街道、維修小路或其他可讓公眾人士前往的地方，便需要沿
著該段邊界，全部裝設比地面高出不低於 2.4 米的圍板，入口或出口則除外； 

• 每條主要運輸道路都必須以水或化學減塵劑噴洒，務求保持整個路面濕潤； 

• 任何通往建築工地的車輛出入口的道路，在距離該出入口 30 米範圍內的路段上，不
可有多塵的物料存在； 

• 在建築工地內的最後一項建築工作完成後六個月內，必須把外露的泥土妥善處理，
方法包括壓實、鋪上草坪、噴草、種植植物，或以橡膠、塑膠、瀝青或其他適當的
地面加固物料予以密封； 

• 所有多塵物料堆都必須以不透水的物料全面覆蓋，或以水或其他化學減塵劑噴洒，
務使令整個表面保持濕潤； 

• 所有多塵的物料在裝載、卸載或運送前，都必須以水或化學減塵劑噴洒，務使多塵
的物料保持濕潤； 

• 若離開工地的車輛載有多塵物料，便需要以不透水的乾淨物料完全覆蓋所載物品，
以確保多塵的物料不會從車輛上飄出；及 

• 進行挖掘工程或土方工程的地區都必需在進行工程後，立即以水或化學減塵劑噴
洒，務使整個表面保持濕潤。 

 
拆卸建築物的緩解措施 

• 進行拆卸工程的地區在工程前、工程中和工程後都應該洒水，務使整個表面保持濕
潤； 

• 若需拆卸的建築物牆壁，位於街道、後巷或其他公眾可以前往的露天地區的旁邊或
前面，便應該以不透氣的塵埃屏障或布塊圍起整幅牆壁，其高度應比需拆卸的結構
的最高處高出最少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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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走物料堆後，應該把剩下的多塵物料以水洒濕，並把路面清理乾淨；及 

• 被拆除的物品若會釋出塵埃，便應該以不透氣的布塊完全覆蓋，或在拆卸當天，把
物品放置在一個上方和三面都有蔭蔽的地方。 

 
4.1.2 噪音 

建議建築及拆卸工程採用下列建築噪音管理措施： 

• 工地內應該只使用妥善維修的機器，並應在拆卸工程進行期間定期保養機器； 

• 間歇使用的機器應該在暫停使用時，關掉或把動力調至最低； 

• 應該使用拆卸機器上的靜音器或消音器，並應在拆卸工程期間予以妥善維修；及 

• 有需要時，應該在高噪音機器的數米範圍內設置流動隔音屏障。 
 

4.1.3 水質 

對建築和拆卸工程而言，實施適當措施來控制徑流和排水十分重要，以盡量減少懸浮
固體流入西北水質管制區和影響已知的易受水質滋擾的受體。建議實施適當的工地管
理方法，藉以減少地面徑流、泥土侵蝕和污水排放所造成的影響。 
 
工程倡議人將按照環保署的專業人士環保事務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建築工地排水》
（專業守則 1/94）所闡述的指引，來防止徑流和排水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外，亦將實
施良好的工地管理方法和最佳雨水管理方法，以確保能夠符合《水污染管制條例》的
標準，因此，拆卸工程不會對易受水質滋擾的受體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 
 
為了限制懸浮固體在疏浚工程和水底回填工程期間的擴散範圍，將會在水中裝設擋泥
圍幕。疏浚工程的合約上亦將會註明最高生產率，藉此控制釋放入水中的懸浮固體數
量。 
 
工程倡議人將擬訂詳細計劃，為挖出的淤泥進行抽樣和測試，以便根據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的《疏浚／挖掘沉積物的管理》的第 34/2002 號〈環運工局技術通告〉內所列明
的準則，確定淤泥是否已受污染。 
 

4.1.4 廢物管理 

本工程項目的承建商需要在整體現場廢物管理計劃中，列入有關廢物再循環、存放、
運送和處置的建議。這廢物管理計劃應該包括工地特有的因素，例如安排指定的地區，
以便分開可再用和可再循環的物料，以作臨時存放。 
 
在擬訂的廢物管理計劃中，將以下列層次的各點來評估各個廢物管理方案，從而大量
地減少廢物，而且通常亦能降低成本： 

• 避免產生和盡量減少廢物，即不會因為改變做法而產生廢物； 

• 把物料重新再用，因而避免棄置（通常都只需要有限度的再加工）； 

• 回收及循環再造，因而避免棄置（可能需要再加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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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及處置，但必須按照相關的法律、指引和良好做法。 
 
預計本工程項目在施工階段，只會產生有限數量的建築及拆卸廢物，其中只有小部分
需要棄置於堆填區內。為了進一步減少廢物的產生，並使環境影響保持在可接受的水
平，本工程項目將會小心地進行設計和規劃，並採用良好的工地管理方法，務求盡量
減少工程所產生的廢物。此外，亦會對現場的廢物進行適當分類，以便增加廢物流中
一些成份（例如鋼）再循環的可行性。 
 
本工程項目在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化學廢物，在持牌化學廢物收集商收集之前，將按照
環保署的《包裝、標識及存放化學廢物的工作守則》的說明作妥善存放。在現場產生
的一般垃圾將存放在封閉的垃圾箱內，並由青山發電廠現行的垃圾收集商每日收集。 

4.2 運作階段 

4.2.1 空氣質素 

氨氣滲進煙氣中，是所有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的共有特點。然而，在參考過燃煤的特
點和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所採用的反應劑後，便可以對該過程的運作情況作適當調
校，從而把滲溢的水平控制在幾個 ppm 以下。為了確保選擇性催化還原系統在氨溢方
面有上述表現，將會在本工程項目招標時，把相關的規格加入招標條件中。 
 
根據初步模擬評估結果，煙羽抬升高度較低和在某些地區的臭氧濃度可能增加，但都
只會造成輕微影響，甚至沒有影響，因此無需實施特定的緩解措施。 
 

4.2.2 水質 

工程倡議人將在採購煙氣脫硫裝置時，仔細檢討和評估不同供應商所設計的煙氣脫硫
裝置對水質的影響。除了本工程項目所選用的煙氣脫硫系統所需要的特定水質管理措
施外，預計無需在運作階段實施任何保護水質的特別措施。 
 

4.2.3 廢物管理 

預計除了第 3.2.3 節 所探討的做法外，無需在廢物及副產品管理方面實施任何額外措
施。 
 

4.2.4 危險品的儲存和處理 

本工程項目若有使用任何危險品，只要能夠符合《危險品條例》的所有規定，預計無
需為任何危險品的儲存和處理實施額外措施。 
 

4.2.5 交通 

運送反應劑和副產品只會極輕微的增加海上交通流量，因此無需實施任何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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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環境影響及緩解措施摘要 

擬議的青山 B 廠機組排放物控制項目將會大幅減少二氧化硫和氧化氮的排放，從而對
環境產生顯著的淨效益。另外，煙氣脫硫技術在某種程度上亦能有助於減少粒狀物的
排放。 
 
如第 3.1 及 4.1 節所述，在本工程項目施工期間，預料不會對空氣質素、噪音、水質及
廢物管理各方面產生不良的環境影響。實施上文所述的良好工地施工方法及緩解措施
將足以應付這些問題。 
 
本工程項目運作期間，預料不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的氨溢，
將會以適當並證實有效的方法，控制至約幾個 ppm 以下的水平 (此水平遠低於氨的嗅
覺下限)。煙氣脫硫過程所需的水質管理措施將作評估，若有需要，可作進一步緩解。
選擇性催化還原過程產生的廢棄催化劑，可在香港棄置而且對環境影響輕微。同時，
青電亦會對在廠內復原催化劑或在廠外再循環的技術可行性再作調查。優質和次規格
石膏這些副產品將主要用於石膏板和水泥的生產，這些副產品的利用將透過與本地區
主要用家簽訂合約予以實行。最後，經穩固處理的淤泥亦可以棄置於策略性堆填區或
青電的煤灰湖內而不會引起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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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已獲批准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 

青山發電廠是一項獲豁免的指定工程項目，因此現時並沒有任何已獲通過的環境影響
評估報告供青山發電廠參考。不過，可參考已獲批准的《南丫島發電廠第七和第八機
組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參考編號 EIA-012/BC)，其內容亦涉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計
劃運作的相似石灰石煙氣脫硫技術的影響評估。 


